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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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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行宪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 有机统一的宪法规

范体系和宪法保障体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社会主义工业化” “四个现代

化” 入宪, 到改革开放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入宪, 再到形成以 “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 为核心的宪法规范体系, 现代化话语贯穿于我国宪法制定、 修改与实施的

历史进程。 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和对国家目标的表达, 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

语境。 宪法正文中的基本国策规范、 基本权利规范、 国家机构规范等, 为保障中国式

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规范基础。 全面实施宪法, 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也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保障。 为更好发挥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应认

真对待宪法文本, 体系性地运用宪法解释学方法, 深挖宪法基础范畴与概念, 建构具

有历史意识、 面向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宪法理论体系。
关键词: 宪法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 　 宪法实施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引 言

　 　 2018 年宪法修正案把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为国家目

标写入宪法, 丰富了现代化建设目标在宪法中的规范表述。 党的二十大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要求、 基本特征和战略部署, 并提出 “ 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可以说, 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和具有

标志性的学术话语。 “党的二十大以来, 相较于各类特色用语,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用语显然是

更贴近时代特征的描述性语汇。”
 

〔 1 〕
 

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了对宪法上国家目标

规范的最新诠释, 将深刻影响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 宪法文本中关于现代化的规范表述, 不限

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一处。 例如, 宪法序言中记载的中国革命、 建设与改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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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 写入宪法序言的建设 “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 对应于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宪法规范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宪法理

念、 宪法实践与宪法发展的整体背景, 宪法则体现了政治共同体追求现代化的意志, 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了规范基础与法治保障。
　 　 目前, 已有不少研究关注到了宪法与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规范上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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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对

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逻辑, 学界总体上还缺乏体系化的深入探究, 在诠释一些理论命题时,
还需要更为精细化的学理论证。 例如, 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不同领域、 不同部门工作之间的

关系时, 需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整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应在各个领域和部门得到落实,
但在学理与规范层面, 不宜把作为国家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机械地层层分解为不同领域或部门

的工作目标, 否则有可能损害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性并模糊其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统一

的国家意志, 构成政治共同体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 它是一个整体, 而非若干具体领域现代化

的简单加总。
　 　 全面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必须从宪法文本中的现代化规范出发, 分析中国式现

代化宪法逻辑的生成与运行。 为此, 本文拟以体系化的视角, 对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逐一探

究: 其一, 宪法中的现代化话语是如何形成的; 其二, 中国式现代化在宪法上有哪些规范基

础,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怎样的宪法规范链条; 其三, 如何通过宪法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实践; 其四, 为更好发挥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与保障作用, 需要建构并完善什么样的

宪法理论。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话语演变

　 　 在现行宪法文本中, “现代化” 一词共出现 6 次。 宪法序言第 7 自然段和第 10 自然段使

用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工业、 农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 这几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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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 23 条在规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时, 使用了 “ 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 的表述; 宪法第 29 条在规定国家武装力量的性质和任务时, 使用了 “革命化、 现代

化、 正规化” 的表述, 而这 “三化” 可以视作国防现代化的具体表现。 在以上几种表述中,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界定; “工业、 农业、 国防和科学

技术的现代化” 是对国家现代化重点领域的概括;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宪法对国家发展

目标的总体表达, 它作为对现代化话语的凝练,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规范上的起点, 又因具

有充分的概念开放性, 可以与宪法中的其他条款形成规范上的关联。
　 　 现代化话语在现行宪法中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其内涵与表述形式都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宪法中的既有表述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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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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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纲领》 ) 制定前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就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进行了认真

规划。 考察宪法中现代化话语的出现与演变, 有助于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脉络、 把握中国

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一) 《共同纲领》 : “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学界对现代化在中国的实践有不同的分期, 但一个基本共识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进入 “现代化主动应战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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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纲领》 对现代化的表述具有开

创性。 在 《共同纲领》 的文本中, 第 22 条明确使用了 “ 现代化” 一词, 该条规定: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 并建设空军和海军, 以巩固国防。” 除此之外, 《 共同纲领》
中还有若干与现代化相关的规范表述, 如第 3 条规定 “ 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 稳步地

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 第 27 条规定 “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 第 35
条规定 “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 ……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 。 不

难发现, 《共同纲领》 中的现代化话语, 以 “人民经济” “国家工业化” 等为关键词。
　 　 《共同纲领》 中的现代化话语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分不开的。 该时期, “ 现代化” 一词的

使用还没有固定形式, 较为常见的表述是 “ 工业化” , 而 “ 现代化” 与 “ 近代化” 有时也被

不加区分地使用。 例如, 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 中提出: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 不但是为

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 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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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共和国成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 “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

转变为工业国, 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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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相应的话语脉络仍在延续。 例如, 1951 年, 毛泽东提到: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 必须发展农

业, 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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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突出经济面向 (尤其指向国家工业化) 的现代化话语, 与新民主主义自身的定位及

其蕴含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有关。 有学者认为,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 现代化是源于工业

化的, 现代化概念往往与新的工业、 工业革命等词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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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 《 资本论》 《 德

意志意识形态》 等著作, 主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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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调工业化

目标的现代化理念, 塑造了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实践与话语。 对此, 有学者指出, 194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转折点, 并预测 “ 中国将可能成为当代实

现现代化的一个样板, 特别是对现代化后来者的大国来说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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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新民主主义

理论及作为其规范表达的 《共同纲领》 , 在现代化的宪法话语形成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 1954 年宪法: “社会主义工业化” 和 “社会主义改造”
　 　 《共同纲领》 虽然规定了一系列社会变革方案, 并体现出对于现代化的要求, 但对现代

化理念表达得更为体系化、 将现代化理念与社会主义联结起来的则是 1954 年宪法。 1954 年宪

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它继承了 《 共同纲领》 的使命, 在总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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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2014 年版, 第 402 页。



践经验的基础上, 对 《共同纲领》 设想的国家建设方案有所调整, 同时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主张, 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列为国家发展目标。
　 　 在对 1954 年宪法草案的说明中, 毛泽东指出: “ 我们的总目标, 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 “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 机械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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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见, 在当时的宪法与政治话语中, “社会主义” 已经与体现现代化内涵的 “工业化” 等概念紧

密关联起来, 人们所理解的现代化是与工业化互用的概念。 基于现代化的时代特征, 1954 年

宪法序言规定: “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逐步完成对农

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并列提出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 与 “ 社

会主义改造” , 都是宪法设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的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原则是 1954 年宪法体现的两大原则之一。 毛泽东在界定社会主义原则时曾说:
“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 宪法中规定, 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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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在社会主义原则所确定的国家发展目标下, 工业化居于重要地位。 1954
年宪法通过后的第三天, 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把我国实

现现代化的含义诠释为实现 “ 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 现代化的农业、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

现代化的国防” , 强调 “我们不能不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力量” , 并提出 “ 我们一定可以经

过几个五年计划,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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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包

含了对 “四个现代化” 的最初表述。 1956 年 9 月, 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对现代化的表述是:
“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 现代化的农业、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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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初, 毛泽东在 《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谈话》 中进一步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 原来

要求是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科学文化现代化, 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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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1
月 29 日, 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对四个现代化作出较全面的诠释: “ 我们要实

现农业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

义强国, 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 “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 要同时并进, 相互促进,
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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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二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科学技术现代化正式列入四个现代化之中, 使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明确

的国家目标。
　 　 总之, 1954 年宪法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过渡性宪法,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目标

中主要的构成性要素。 虽然这一时期的现代化话语主要集中在工业化领域, 但它对于整个宪法

体制的潜在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在 1954 年宪法的历史与规范语境下, 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

化, 是理解宪法中现代化话语的基础性概念。
　 　 (三) 1978 年宪法: “四个现代化” 入宪

　 　 1954 年宪法将 “社会主义工业化” 作为落实社会主义原则的具体实践, 并明确了社会主

义与工业化的关联, 但宪法中的现代化表述并没有最终凝练为某种整体性的现代化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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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可以按两步来设想: 第一步, 用十五年时间, 即在 1980 年以前, 建成

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 在本世纪内, 全面实现农业、 工

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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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就政府工作报告

所作的决议也指出: “ 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但是,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1975 年宪法中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目标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1978 年宪法明确载入了 “ 四个现代化” , 成就了更为全面、 明确的现代化话语与规范体

系。 1978 年宪法序言规定: “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 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从理论话语上溯源, 早在 1954 年宪法时期就出现了四个现代化的

雏形, 但由于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缺乏必要共识, 集中国家力量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理

念没有得到贯彻。 到了 1978 年修改宪法时, 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 当时,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 人们也有不同认识。 四个现代化显然并非宪法中现代化话语的全

部。 对此, 叶剑英系统地阐述了执政党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基本思考。 他指出, “ 我们要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 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

的道路” , “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 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 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

以这四个方面为限” 。
 

〔19〕
 

这就为准确理解四个现代化以及从四个现代化拓展开来理解宪法规

范提供了线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现代化道路。 这一时期, 现代化理论的标志

性成果, 是邓小平提出的 “ 中国式的现代化” 理论。 从 1979 年 3 月到 1987 年 4 月, 邓小平

在不同场合围绕 “中国式的现代化” 反复进行论述, 并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创造性地提

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 概念, 形成了 “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的思想。
 

〔20〕

　 　 邓小平提出的 “中国式的现代化” 理论的核心要义是: ( 1) 以 “ 小康社会” 这一中国式

表述来阐释中国式的现代化, 设定了到 20 世纪末建成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
 

〔21〕
 

( 2) 中国

式的现代化, 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22〕
 

邓小平指出,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

大的政治, 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 最根本的利益” 。
 

〔23〕
 

他把 “ 中国式的现代化”
解释为一种实事求是的判断, 认为 “既要有雄心壮志, 也要脚踏实地。 也许目标放低一点好,
可以超过它” 。

 

〔24〕
 

( 3)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不能 “ 西方化” 。 邓小平反复

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 强调 “ 中国搞现代化, 只能靠社会主义, 不能靠

资本主义” 。
 

〔25〕
 

( 4) “三步走” 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从实际出发, 对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

骤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了 “ 三步走” 发展战略, 即通过国民经济翻番地增长, 到 1990 年,
解决人民温饱问题, 到 20 世纪末,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到 21 世纪中叶, 人均国民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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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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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 14〕 , 周恩来书, 第 479 页。
《 叶剑英选集》 , 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539 页。
参见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 《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 经济前景与战略任务》 , 《 经济研究》 2022 年第 8
期, 第 27 页。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邓小平年谱 ( 1975—1997) 》 下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837 页。
参见 《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64 页。
同上书, 第 163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邓小平年谱 ( 1975—1997) 》 上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586 页。
前引 〔 21〕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 第 1184 页。



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6〕
 

根据这一现代化蓝图, 1987 年党的十三大作出了经济建设

“三步走” 的战略部署。
　 　 1978 年宪法已体现出现代化话语的初步转型。 正是在 1978 年宪法下, “ 四个现代化” 这

一标志性话语进入宪法规范, 并逐步向 “ 社会主义现代化” 等概念演变。 特别是邓小平提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 理论, 以及 “四个现代化” 这一表述写入宪法并保持稳定的规范形态, 为

现行宪法谋划国家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
　 　 (四) 1982 年宪法: 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修宪的重要背景。 在 1980 年召开

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叶剑英提出: “现行的宪法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立即着手对它进行全面的修改, 是完全必要的。”
 

〔27〕

　 　 在 1982 年宪法中, 宪法序言对现代化作了非常完整的表述: “ 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

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逐步实现工业、 农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把

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 在宪法序言中增写 “ 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 的主要背景是, 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或新民主主义民主更高的民

主, 并把民主理解为政治民主、 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28〕
 

关于如何理解宪法中国家任务与四

个现代化的具体关系, 邓小平在谈到 20 世纪 80 年代应当做的三件大事时曾指出: “ 要加紧经

济建设, 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 四个现代化, 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 没有

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 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29〕
 

这表明, 在 1982 年宪法下,
四个现代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当然, 1982 年宪法中的现代化话语并没有随着宪法全面修改告一段落而停止发展。 1993
年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中的 “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 修改为 “富强、 民主、 文明” 。 这一修

改被认为 “突出了经济建设, 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阐述得更加清晰” 。
 

〔30〕
 

2004 年宪

法修正案增写了 “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的表述。 用修宪者的话来

说, 将 “三个文明” 及其相互关系写入宪法, “ 不仅意思比较连贯、 逻辑比较严谨, 而且为

‘三个文明’ 协调发展提供了宪法保障” 。
 

〔31〕
 

2018 年宪法修正案将 “ 三个文明” 协调发展的

表述修改为 “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 社会文明” 与 “ 生态文明” 入宪, 体

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丰富和完善,
也使现代化的宪法内涵更加充实。
　 　 进入新时代以来,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宪法修改等重大政治法律实

践, 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不断更新升级。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与本质要求

的界定, 构成了对宪法中现代化话语的丰富与发展。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七十余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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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21〕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 第 1183 页。
前引 〔 12〕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书, 第 56 页。
参见 《 胡乔木文集》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63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66 页。
前引 〔 12〕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书, 第 151 页。
同上书, 第 199 页。



宪法实践, 宪法中的现代化话语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 从早期形成以 “ 工业化” 为关键词

的现代化理念, 到 “社会主义工业化” “四个现代化” 入宪, 再到改革开放后 “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 入宪, 最终形成以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为核心的宪法规范体系。
 

〔32〕
 

这一过程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 也体现了宪法的理性化与规范化水平的

提升。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规范基础

　 　 现代化话语在宪法中的生成过程, 是理解宪法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解释相关宪法规范内涵

的历史背景。 在现代社会, 宪法规范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合宪性与正当性基础, 而对现代化实践

之合宪性与正当性的评价也要回归宪法文本。 为落实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 确保

宪法所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除梳理宪法话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外, 还有

必要从宪法文本出发, 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依据及其内涵。
　 　 (一) “中国” 的宪法意涵及其与 “现代化” 的关联

　 　 对宪法概念的诠释, 有助于形成基于宪法文本的社会共识。 中国式现代化是 “ 中国” 与

“现代化” 的组合概念。 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基础与内涵, 需要从规范与文义

的视角分析宪法文本中 “ 中国” 与 “ 现代化” 之间的关联, 并以文义解释为基础, 进一步分

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意涵。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理解, 不能仅仅聚焦于现代化本身, 也必

须从 “中国式” 的历史与现实正当性的视角进行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讲, 对 “ 中国式” 价值

的认识, 决定了 “现代化” 在中国的内涵。
　 　 从宪法文本脉络看, “中国式现代化” 里的 “中国” 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它既指时空、 地

理意义上的中国, 也指政治、 文化、 法律意义上的中国。 基于宪法在国家建构与价值共识中的

独特功能, 本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更多依赖于宪法文本以及 “ 中国” 在不同宪法条文

中的内涵, 力求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 “ 中国” 作为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基础。 基于此,
对 “中国” 和 “中国式” 的理解不应限于局部领域, 而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观视角出

发。 “中国” “现代化” 等词汇一旦进入宪法文本, 就与宪法上的其他规范产生关联, 形成不

同的意涵表达。 概括起来, 宪法文本中的 “ 中国” 具体有如下意涵: ( 1) 作为时空概念的中

国。 例如, 宪法序言第 1 自然段对中国历史、 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叙述, 就是将 “ 中国” 作为

时空概念使用的; ( 2) 作为历史概念的中国。 这种意义上的中国, 在不同时期经由不同组织

方式呈现为不同的形态, 如 “封建的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 等

都属此类; ( 3) 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 在特定语境中, 宪法确认国家曾经历的政治事实,
使之具有特定的宪法意涵。 例如, 用 “ 中国式” 修饰现代化, 意味着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

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
 

〔33〕
 

( 4) 作为国家价值指向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 “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等, 都被赋予了国家指导力量、 国

家指导思想等规范内涵; ( 5) 处于世界体系中的中国。 中国式现代化虽然是存在于中国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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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从政治话语流变的角度, 将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区分为 “ 以完成工业国转型为追求” “ 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为指向” “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愿景” 三种类型。 参见陈冬冬、 齐卫平: 《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目标话语的历史演变》 , 《 理论与改革》 2021 年第 4 期, 第 26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1〕 , 陈金钊文, 第 8 页。



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现代化样式,
 

〔34〕
 

但它不仅仅是 “ 中国内” 的现代化, 更是以世界为舞台,
以和平为理念, 以人类为依归,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思考与经验的现代

化。 对 “中国式” 的理解不能局限于中国这一时空, 还应与宪法序言中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价值融贯起来, 使 “中国式” 的概念保持开放性与包容性。
　 　 中国宪法文本中同时存在 “中国” 和 “现代化” 的表述, 但没有 “ 中国式” 的概念。 从

“中国” 在宪法文本中的多重意涵出发, 对于 “ 中国式” 可有两种理解。 一是以 “ 中国” 为

主体。 在此意义上,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 “ 中国” 为观照, 在中国大地上探索和进行的现代

化。 二是基于 “中国” 的历史经验。 在此意义上,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着中国逻辑和中国道路。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

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
 

〔35〕
 

现代化是各国都要面对或卷入的过程,
虽有共同经验可分享, 但核心是从本国实际出发。 我们不仅不能照搬现代化的他国经验, 还要

注意中国经验的 “本土性” , 不寻求输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或者经验。
　 　 (二) 国家目标中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现行宪法序言第 7 自然段规定的国家目标规范, 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宪法规范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宪法序言第 7 自然段与宪法正文第 1 条的社会主义规范存

在内在逻辑关联。 邓小平曾指出: “我们要实现工业、 农业、 国防和科技现代化, 但在四个现

代化前面有 ‘社会主义’ 四个字, 叫 ‘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 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 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36〕
 

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

对政治前提的宪法表述, 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性与价值追求。 宪法序言中关于 “ 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表述, 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发展目标。 宪法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明

确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导地位, 规定了 “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改革

开放” 的发展方向, 强调要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 , 并明确要求 “ 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贯彻新发展理念” 。 这些规定为中国式现代

化的实现提供了国家目标层面的价值指引。
　 　 国家目标是一个时间性概念, 具有纲领性功能和阶段性发展的特点, 它指向中国宪法内置

的历史叙事。
 

〔37〕
 

现行宪法序言第 7 自然段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这是

理解和解释社会主义原则不可忽视的规范语境, 也是消解宪法内在种种价值张力的关键。 正是

宪法所确认的 “初级阶段” , 为作为国家根本任务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提供了一个规范

内的时空背景, 而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一框架下存在和发展的概念。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是 1982 年宪法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 1982 年 11 月, 彭真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

指出: “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战略方针, 就是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

济建设上来” , “ 把这个方针记载在宪法中, 是十分必要的” 。
 

〔38〕
 

“ 四个现代化” 中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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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剑涛: 《 从现代化的规范含义理解 “ 中国式现代化” 》 , 《 江汉论坛》 2023 年第 1 期, 第 5 页。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2022 年 10 月 16 日) , 《 求是》 2022 年第 21 期, 第 14 页。
前引 〔 21〕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 第 1069 页。
关于宪法内置的历史叙事, 参见常安: 《 国家建设、 社会主义与历史视野———理解现行宪法文本的三重视角》 ,
《 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9 期, 第 170 页以下。
前引 〔 12〕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书, 第 97 页。



农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展开的方向,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当

然内涵。
　 　 除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背景与展开的具体方面, 现行宪法序言第 7 自然段对于国家目标

的表述, 最终落脚在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上。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终所要实现的目标, 而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 都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不同面向上的目标界定, 它们

赋予了国家发展目标以整体性与全面性。 这也是对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

明、 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社会协调发展的阐释与提炼。 宪法规定的建设 “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 , 包含着目标与阶段性的统一战略安排, 这具体体现为两步走的战略, 即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 2035 年到 21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9〕
 

可以说,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既是一个终级目标, 也是

一个不断变迁的历史进程。 在不同时期, 强国建设要实现总目标的阶段性任务, 并保持宪法上

国家任务的持续性与开放性。
　 　 (三) 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的宪法意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
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 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 并概

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即 “人口规模巨大” “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 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走和平发展道路” 。 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

科学概括与权威表达, 是解读宪法上现代化话语当代意涵的基本依据。
　 　 1. 应对 “人口规模巨大” 的人口治理规范

　 　 迄今为止, 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约为 10 亿, 而中国现有人口规模超过了既

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实现现代化不仅具有国别意义, 也会对

世界现代化格局与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性, 与人类发展命运紧密联系。
中国能否走出一条和平的、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面对走向世

界的中国, 要改变中国与世界的 “中外二元” 思维, 以世界中的中国推动世界的发展。
 

〔40〕

　 　 在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内部, 对于人口问题进行宪法治理具有必要性,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

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思考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

此就有高度关注, 在擘画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时, 就 “ 实行计划生育, 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和实

现四个现代化,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形成了一定共识。 该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 人

口增长过快, 对各方面压力很大” 。
 

〔41〕
 

1982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

工作的指示》 指出: “ 出生率稍有提高, 新增加人口的绝对数就很大, 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建

设, 以及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42〕
 

因此, 中央强调 “ 计划生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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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35〕 , 习近平文, 第 15 页。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中国共产党就在思考世界与中国的关系。 例如, 1973 年 7 月 30 日, 叶剑英在会见美国友

好人士时的谈话中就指出, 要谈中国问题, 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看。 中国处在世界的动荡中, 世界上任

何一个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会影响中国的发展。 我们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自己的问题。 参见前引 〔 19〕 ,
叶剑英书, 第 429 页。
前引 〔 29〕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 第 262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433 页。



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事” 。
 

〔43〕
 

1981 年 4 月 6 日, 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
邓小平指出: “控制人口增长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密切关联的问题, 也是一件比实现四个现代

化更难办的事情。”
 

〔44〕

　 　 宪法为在国家治理脉络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人口的关系提供了既开放又灵活的规范框

架。 现行宪法第 25 条规定: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 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

应。” 这确立了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政策目标, 即保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协调。 在一定时期,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曾经面临合宪性疑虑,
 

〔45〕
 

但现行宪法第 25 条为国

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人口政策留下了解释空间。 人口规模巨大, 不仅意味着人口数量

问题需要解决, 也意味着人口的结构、 分布以及组成人口的特定人群的权利保障需要关注。 例

如, 在对现代化与计划生育的讨论中, 政策制定者注意到, “社会主义事业不但需要人口有计

划地发展, 同时要求我们的人民德智体全面发展” 。
 

〔46〕
 

就此而言, 在现行宪法中, 除了第 25
条, 关涉人口治理的宪法规范还包括关于 “保护人民健康” “增强人民体质” 的规定 ( 第 21
条) , 关于保护年老、 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弱势者的规定 ( 第 45 条) , 关于国家培养青

年、 少年、 儿童在品德、 智力、 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规定 (第 46 条) ,
 

关于保护家庭以及家

庭中弱势成员的规定 (第 49 条) 等。 人口规模巨大所引发的区域协调发展与平等议题同样值

得关注。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 “无论各地方的政治地位、 经济实力、 政策红利存在多大的差

异, 其法律地位都应是平等的” 。
 

〔47〕
 

因此, 应当将宪法的平等原则嵌入人口治理之中, 为老

龄化、 少子化等人类共同难题提供宪法智慧与方案。
　 　 2. 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社会主义原则规范

　 　 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 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认为, “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就是共

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
 

〔48〕
 

在这个意义上, 现行宪法第 1 条中的社会

主义原则, 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共同富裕维度的核心规范依据, 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以少

数人富裕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之一。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 但 “ 实现共同富

裕” 一直是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发展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依据社会主义原则, 国

家集中力量进行社会变革, 并逐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与生活改善创造了

物质基础。〔49〕
 

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复杂性, 在不同历史时期, 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经济制度

或政策。 尽管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的基本认识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形成, 但作为最终目

标的 “共同富裕” , 始终为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着空间。
　 　 在宪法文本内部, 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也对应了完整的规范体系。 它与宪法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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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5 期, 第 13 页以下。



等原则, 劳动权、 物质帮助权等社会经济权利, 以及经济体制等都存在关联, 涉及所有制、 分

配制度以及经济民主的相关规范。 中国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及其经济面向的共同富裕, 应在现行

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的规范语境下获得理解。
 

〔50〕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确立为 “ 经济建设” , 1982 年宪法将四个现代化纳入国家发展目

标, 1988 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了私营经济的补充地位。 更具转折意义的实践发生在 1992 年, 邓

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阐释为 “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 。
 

〔51〕
 

在此基础上, 1993 年宪法修正案明确 “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1999 年宪法修正案将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写入宪法序言中的国家目标, 并规定了基本

经济制度与分配制度, 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 这些规范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共

同富裕方面的规范依据。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复杂性、 整体性和长期性。 共同富裕要发展城市, 关注城市

低收入群体, 更要关注农村。 “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52〕
 

在实现共同富裕

的过程中, 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提升与个体正当权益保护的统一,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3. 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精神文明建设规范

　 　 “中国式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的现代化。 早在 1981 年 1 月, 邓小平

在会见外宾时就阐明了现代化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指出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
 

〔53〕
 

并

认为 “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 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 富起来了也不好”。
 

〔54〕
 

党

的二十大报告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 有了更为体系化的理论表达, 并最终落脚在

“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上。 与精神文明建设有关的规范, 可以追溯至 《共同纲领》 ,
但就精神文明作出相对体系化规定的还是现行宪法。
　 　 1982 年修改宪法时, 彭真曾指出: “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点的同时, 还必须充分重

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充分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55〕
 

党的十二大的重大决策之一,
就是 “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意义的高度” , 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 关于精神文明的规

定, 主要包括与科学教育文化、 思想道德、 科学文化艺术自由等相关的众多规范。 其中, 第

19 条至第 22 条连续使用了 “国家发展……事业” 的规范表述, 涉及教育、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 体育、 文学艺术、 新闻广播、 出版发行、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等诸多事

业, 规定了国家应为精神文明发展创造制度条件。 第 24 条将理想教育、 道德教育、 文化教育、
纪律和法制教育纳入教育内容, 并同时规定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 国家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 可以说, 上述宪法条款展现了一个积极形塑精神文明的国家形象。 与此同

时, 第 46 条规定的受教育权, 第 47 条规定的科学研究、 文化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

由, 又从公民个体一端规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权利机制。 宪法对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 不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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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极防御的面向, 也明确了国家的积极义务。 “宪法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并非单向的国家道德

干预, 而是在个体参与社会交往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公民的价值沟通机制。”
 

〔56〕
 

可以说, “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精神价值, 拓展了人类现代

化的理论与实践。
　 　 4. 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文明规范

　 　 面对当今世界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寻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道路。 现行宪法序言、 总纲中的生态文明规范, 构成了这一维度的宪法基础。
　 　 中国宪法对于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的规范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 早在 1972 年, 中

国政府就派团参加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 1978 年宪法第一次将 “ 环境保护” 正式写

入宪法, 明确了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 即 “ 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

害” 。 “环境保护” 入宪, 标志着国家的发展目标不再简单地以经济富强为中心, 而是开始将

环境保护视为经济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统筹考虑。 2018 年宪法修正案将 “ 生态文明”
“新发展理念” 和建设美丽中国写入宪法序言。 这些修改 “标志着宪法将生态文明所具备的规

划国家发展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伟大复兴以及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整合功能予

以了根本法上的确认, 标志着生态文明从政治规范走向了法律规范” 。
 

〔57〕
 

现行宪法第 9 条规

定,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

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 第 10 条第 5 款规定,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

利用土地” ; 第 26 条规定,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

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 保护林木” , 这些都体现了环境保护的理念以及合理使用资源的生态

文明观念。 此外, 现行宪法第 3 章 “ 国家机构” 中规定了国务院的生态文明建设职权, 在国

家权力配置层面回应了环境保护的现实要求。
　 　 现行宪法文本虽未直接规定环境权, 但以宪法第 26 条为核心的宪法规范群, 仍然可以为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规范依据。 近年来, 民事立法、 公益诉讼制度建设、 环境保护立法

等, 进一步具体化了公民的环境权利, 而合宪性审查的推进, 也促进和保障了宪法环境规范的

全面实施。
　 　 5. 确立 “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对外政策规范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 规定和平条款成为战后各国宪法的普

遍趋势。
 

〔5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提出: “ 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

中国。” 《共同纲领》 第 1 条即规定: “为中国的独立、 民主、 和平、 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1954
年宪法序言规定: “在国际事务中, 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

而努力。” 1975 年宪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提出 “ 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

家和平共处” 。 1978 年宪法在规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 还指出要 “ 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

战线, ……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事业而奋斗” 。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 序言规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明确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第 29 条规定, 我国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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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建: 《 精神文明的宪法叙事: 规范内涵与宪制结构》 , 《 中国法学》 2018 年第 4 期, 第 23 页。
张震: 《 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 , 《 中国法学》 2018 年第 4 期, 第 21 页。
参见韩大元: 《 战争、 和平与宪法共识》 , 《 环球法律评论》 2019 年第 6 期, 第 58 页以下。



力量的任务是 “巩固国防, 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 参加国家建设事业,
努力为人民服务” ; 第 62 条规定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的职权。 这些规定

为从国家目标、 外交政策、 国防政策等方面实现和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规范依据。
　 　 宪法上的现代化话语不仅构成完整的规范体系, 也为实现人类和平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习近平指出: “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 弘扬和平、 发展、 公

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59〕
 

这为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注入了新的价值目

标。 中国式现代化 “ 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 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
两极分化的现代化、 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 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
 

〔60〕
 

中国性与时代性之

间的合理平衡, 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的问题。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并

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 现代化文明成果中自然包含着社会主义宪法文明成果。 我们需要坚持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正当性与价值基础, 以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传播 “ 中国式现代化” 。 在

这个意义上, 现代化文明成果的互鉴, 并不是单纯追求超越, 而是寻求文明成果的分享。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制度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61〕
 

明确了现代化

国家建设与法治的关系, 凸显了法治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与重要作用。 法治的

核心与基础是宪法, “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

政” 。
 

〔62〕
 

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法治保障, 首先是完善的宪法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 这些在我国宪法中都存在相应的规范依据与

制度形态。 就宪法而言, 配置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 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的两个方

面, 而宪法的全面实施, 则是对这两个方面的制度保障。
　 　 (一) 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标志的宪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辅相成、 相伴而生。 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具有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性质, 具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特征, 既拥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源

流, 又内涵了现代文明的新要素和新表达。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今日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制

定了成文宪法, 都实行依宪治国的国家治理模式” , “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 ‘ 依宪

治国’ ” 。
 

〔63〕

　 　 习近平指出: “制定和实施宪法,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

支撑。”
 

〔64〕
 

这一重要论述将宪法与人类文明置于历史时空之中, 揭示了宪法制度背后的文明

价值, 以及宪法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的重要意义。 宪法伴随人类文明进程而诞生, 并不断回应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一百多年前诞生的 1918 年苏俄宪法, 体现了人类社会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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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7 月 1 日) , 《求是》 2021 年第 14 期, 第 12 页。
习近平: 《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 , 《 求是》 2022 年第 1 期, 第 9 页。
前引 〔 35〕 , 习近平文, 第 22 页。
习近平: 《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26 页。
前引 〔 34〕 , 任剑涛文, 第 10 页。
习近平: 《 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40 周年》 , 《 人民日报》 2022 年 12 月 20
日第 1 版。



代宪法性质和功能的新认识, 也体现出人类对自由与正义的新认识、 新理想、 新追求, 给世界

带来了新的价值原则与框架。 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 改变了世界宪法单一化的格局, 为社会正

义价值的普及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和实施, 合理平衡了秩序与自由的

关系, 合理调适了国家、 社会与公民的关系, 保障了人的尊严, 促进了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形成并发展了稳定和谐的宪法秩序, 使人类生活更加幸福和多样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以中国

宪法为根本依据, 更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发展宪法文明, 为人类文明提供宪法治理的

新实践和新经验。
　 　 (二)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宪法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65〕

　 　 我国宪法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出了体系性的规定, 有学者从历史叙事、 国家根本任

务、 国家指导思想、 爱国统一战线、 政党制度、 国体条款、 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等方面, 对宪

法中的 “党的领导” 规范进行了分析。
 

〔66〕
 

从现行宪法的规范结构看, 序言部分叙述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社会主义事业成就的历史, 规定了中国各族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结构。 在总纲部分, 第 1 条的国体条

款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 2018 年宪法修正案在第 1 条第 2 款增写 “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 主要考虑是, 这有利于 “ 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

识, 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 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 。
 

〔67〕
 

可以说, 现行宪法第 1 条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为党在宪法与法律范围

内活动提供了规范依据, 也体现了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该条及相

关规范所规定的党的领导, 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的根本

政治保证。
　 　 我国宪法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和依据。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 的 首 要 任 务。 ”
 

〔68〕
 

高 质 量 发 展 所 体 现 的 新 发 展 理 念 , 是 习 近 平 经

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宪法上确认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有利于

“更好发挥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我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 。
 

〔69〕
 

现行宪法序言第 7 自然段增写的新发展理念与宪法中的一系列

规范可以产生体系性的关联, 如现行宪法第 14 条、 第 19 条、 第 20 条、 第 47 条等关于科学技

术发展的规范, 第 26 条等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规范, 都体现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高质量发

展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 它还要以制度文明作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追求形成合理的社会结

构、 和谐的社会关系、 有序的社会参与。 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以宪法实施为前提。
　 　 我国宪法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结果, 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载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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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 35〕 , 习近平文, 第 15 页。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 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 本文第

二部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规范基础, 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的本质要求

进行了分析。 本文第三部分重点讨论坚持党的领导、 高质量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宪法实现问题。
参见秦前红、 刘怡达: 《 中国现行宪法中的 “ 党的领导” 规范》 , 《 法学研究》 2019 年第 6 期, 第 18 页以下。
前引 〔 12〕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书, 第 242 页。
前引 〔 35〕 , 习近平文, 第 16 页。
前引 〔 12〕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书, 第 240 页。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是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的民主。”
 

〔70〕
 

在现行宪法中, 以第 1 条至第 3 条为核心的民主规范体系, 体现了国家权力归属、 国家权力运

行、 基本权利保障各方面的民主, 有助于将民主精神体现在具体的权利保护体系中, 从而强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基础。
　 　 (三) 国家权力配置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必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而这有赖于

“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71〕
 

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任务与根本制度的根本

法, 组建国家机构、 配置国家权力, 是宪法发挥组织规范功能的重要方面。
　 　 我国宪法制度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确认、 维护、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重要载体和方式。 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体系, 奠定了国

家治理的基础与架构。 例如, 在现行宪法中, 第 2 条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根本政

治制度; 序言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 4 条等规定了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 第 2 条和第 111 条等规定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第 31 条规定了特别行政区制度等;
第 11 条、 第 15 条等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 13 条规定了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保

护, 第 14 条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同时, 宪法序言、 第 9 条、 第 26 条等构成的生态文明规范

体系, 涵盖了资源高效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修复等重要制度。
　 　 为实行上述制度, 宪法架构了相应的国家机构体系, 并根据国家治理实践的需要, 对相关

体系不断予以完善。 1982 年宪法为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实现民主正当性与治理有效性的

均衡, 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1989 年,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行政诉讼法, 通过建立行

政诉讼制度, 规范和加强了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 2018 年宪法修正案创设了监察委员会体

制, 健全和完善了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以及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在中国宪法里隐含着一个 ‘ 双重不可分原理’ , 整体的国家权力全部、 完整、 直接归属于整

体的 ‘人民’ 。 现行宪法第 2 条规定的 ‘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第 3
条民主集中制原则, 正是这个原理的规范依据” 。

 

〔72〕
 

正是以宪法中的相关规范为根本依据,
国家权力机关、 国家行政机关、 国家监察机关、 国家审判机关、 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等组成的国

家机构体系, 才能实现职权法定、 分工负责与高效运转,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才会

成为可能。
　 　 (四) 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与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
 

〔73〕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74〕
 

这一论断体现了 “ 以人民为中心” 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 人的现代化的价值与目标,
最终要落实到宪法层面, 尤其是落实到个人权利与自由层面。 现代人最为核心的特征是独立自

主, “只有当人充分地从对大自然的依赖和对共同体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才称得上是一个现代

人” 。
 

〔75〕
 

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必须确保每个人享有广泛、 平等且真实的基本权利。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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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 35〕 , 习近平文, 第 20 页。
前引 〔 64〕 , 习近平文。
王旭: 《 法治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 , 《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 年 2 月 21 日第 5 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5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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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2023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
刘兴盛: 《 人的现代化的跃迁: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 《 哲学研究》 2023 年第 4 期, 第 15 页。



基本权利所预设的人的形象, 应该是人格主义的, 但又不至于滑向彻底的原子化的个体。 个体

的社会属性是个体获得自由的根本性前提, “一个人只能通过集体行动和社会相互依赖关系”
实现自身的创造性。

 

〔76〕
 

这意味着, 基本权利的行使必须与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基本权利取得

某种平衡。
　 　 现行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具有类型广泛、 注重实质平等的特征。 作为社会主义宪法, 我国宪

法除保障人身自由、 选举权等政治自由外, 还关注对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 规定了类

型众多、 内容广泛的社会保障权、 受教育权、 劳动权、 获得物质帮助权等基本权利。 有学者指

出, 中国宪法上的社会权, 不仅具有社会经济性质, 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 具有超越 “ 积

极权利—消极权利” 二分法的基础性地位。
 

〔77〕
 

我国宪法上的平等权既是一项基本权利, 也是

一项基本原则, 因而能与更大范围的制度保障结合在一起。 有学者将中国式现代化所要促进的

人的现代化分为三个维度: 人的生活品质、 人的精神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
 

〔78〕
 

这三个维度的

实现, 都有赖于完整的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发挥保障作用。 这就意味着, 只有实现了类型广泛、
保障真实的基本权利, 人的现代化才能成为可能。
　 　 (五) 宪法全面实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保障

　 　 宪法的全面实施, 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应达到的目标, 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

障。 如果宪法得不到全面实施, 宪法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种种目标设定、 制度机制也就无法

落实。 因此, 必须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 切实提高宪法实施的水平, 充分发挥宪法在治

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保障。
　 　 推动宪法的全面实施,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把宪法实施贯穿到治国理政全过程,
积极探索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新机制新体制。 宪法的全面实施, 意味着宪法规定、 宪法原则与

宪法精神都能得到完整、 准确、 全面地贯彻。 现代宪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规范领域的全面

性, 即针对基本权利强调无漏洞的保护, 以促成人的全面发展, 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进行

全流程的规范。 宪法解释是消解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张力的重要工具, 是宪法实施的重要路

径。 在宪法的全面实施过程中, 适时解释相关宪法条文, 有助于增强宪法活力, 提升宪法实施

能力, 并在整个社会凝聚宪法共识。 在此种理念下, 保证宪法的全面实施, 不能仅仅依赖于立

法, 也应当更加注重宪法实施的实效性, 积极发挥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 完善宪法解释程序机

制, 把全面实施宪法提高到新水平。

四、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理论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新的实践, 也是新的理论探索。 如何建构基于中国宪法规范、 具有历史意

识、 面向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宪法理论, 是亟待学界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 现代化观念与宪法理论的演变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 现代化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 其源流可以追溯至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奠定的思想基础,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大革命等创造的现代政治形态, 以及产业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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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诞生的经济政治秩序。
 

〔79〕
 

也有学者从产业革命的角度将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次现

代化大推进发生在 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中叶, 由第一次产业革命推动; 第二次现代化大推进

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 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 第三次现代化大推进发生在 20 世

纪下半叶, 在新的工业革命的冲击下, 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更为丰富和复杂。
 

〔80〕
 

探究中

国式现代化的宪法逻辑, 既要把握现代化进程中宪法理论的发展脉络, 也要把握现代化在当今

世界的发展趋势。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着 “ 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

阶段” 。
 

〔81〕
 

中国学术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 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30 年代。
 

〔82〕
 

1933 年 7
月 《申报月刊》 刊出 “中国现代化问题号” 特辑, 首次在报刊上正式使用 “ 现代化” 一词。
该特辑发表的 26 篇论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与障碍是什么, 二是中国

现代化应采取何种方式、 如何实现这种方式。
 

〔83〕
 

可以看出, 当时的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现

代化在中国面临的问题, 尽管学术观点各异, 但体现了中国学者对现代化理论的深入思考和高

度的学术自觉。
　 　 现代化在当代的重要趋势是 “ 工业化的再现代化, 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各产业的

现代化” , “国民经济的数字化、 智能化、 信息化的深化, 都是在与工业化的不断现代化的相

互促进中实现的” 。
 

〔84〕
 

目前人类文明已进入以信息化、 数字化、 网络化等为特征的智能化时

代。 智能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 也引发了一连串对于宪法理论的追问: 面对现

代化的最新发展趋势, 宪法理论应为国家建设和人类生活提供何种价值引导; 面对现代化实践

中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当前的宪法理论是否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和建构力, 宪法学应当如何实现

知识体系转型等。 当下现代化实践所提出的很多命题, 已超出了既有理论范式的应对能力。 宪

法学是具有时代性、 开放性与实践性的知识体系, 当深刻的社会变革来临之时, 宪法理论需要

及时反思并更新认知。 现代化转型是各国都要经历的过程, 但各国宪法理论的应对方式和范式

不尽相同。 为应对现代化的新挑战, 中国的宪法理论应在世界的宪法理论体系中把握自己的定

位, 既要 “以世界为观照” , 也要 “ 以中国为具象” ;
 

〔85〕
 

在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互动中形

成中国的宪法理论, 再以中国的宪法理论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贡献智慧。
　 　 (二) 基于宪法规范的宪法理论体系

　 　 基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应当认真对待宪法文本, 体系性地运用解释学方法, 深

挖宪法基础范畴与概念, 强调宪法规范价值等面向。 我国宪法学界在这些方面已有相当积累,
唯需推动相关研究走向精深, 以真正形成基于宪法规范的知识体系。 以宪法文本为基础深挖宪

法学原理, 无论对语词与概念的探究, 还是对宪法规范与规范性原理的阐析, 所得理论研究成

果都是极具本国特色的。 这类研究虽以对本国宪法规范的解释为核心, 但其提炼出的理论命

题, 对于一般性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将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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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宪法规范展开的知识探索, 有助于增强宪法学知识的确定性、 体系性与科学性。 学者

们依托具有确定性的宪法文本, 阐释分析文本中的宪法规范, 能够产生丰硕的研究成果; 从不

同的学术立场、 研究范式、 理论资源出发, 围绕共同的宪法规范展开论辩, 有助于寻找到宪法

规范的最佳解释方案。 法律系统具有封闭性的一般特征, 宪法规范自然具有确定性。 但是, 宪

法规范高度抽象的规范方式与具有开放性的用语, 也为更多可能的解释方案留下了空间。 当前

的现代化实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更加快速也更为深刻, 宪法规范与

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张关系前所未有。 在此背景下, 宪法理论研究既要注重维护宪法规范的稳定

性, 又要保持开放的宪法观。 唯有如此, 才能为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提供确定性与合理预期。
　 　 (三) 具有历史意识的宪法理论体系

　 　 历史是当代的镜鉴, 宪法学的历史意识决定了其理论深度与解释力。 基于宪法规范建构宪

法理论体系, 必须关注宪法规范所处的历史时空, 建构具有历史意识的宪法理论体系。 所谓具

有历史意识的宪法理论体系, 不仅仅是指在宪法解释作业中引入历史解释的方法, 探究制宪时

代的原初意图或是公众认知。 解释技术层面的争论已经十分丰富, 域外学者的讨论也已触及宪

法学人与历史学人的分工问题。
 

〔86〕
 

理解宪法规范制定的历史, 也只是历史意识的一个面向。
宪法规范与宪法实践的意义是在历史中流动的, 并不存在一经制定含义就绝对固定而不需解释

的宪法规范。 具有历史意识的宪法解释研究, 应当体认宪法实践的历史性, 确保作出的宪法解

释方案与宪法实践的历史脉络产生有意义的诠释互动。
 

〔87〕
 

例如, 不了解 《 共同纲领》 、 1954
年宪法制定时的历史环境, 就无法理解何以中国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而要理解和解释

现行宪法文本, 自然也要探究现行宪法文本形成之时,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存在何种政治

共识。
　 　 除了要在宪法解释层面树立历史意识, 也应当更加注重对宪法学历史文献的挖掘, 关注历

史中的宪法现象与宪法思想。 这涉及对宪法学说史、 制度史与思想史的理论研究。 例如, 宪法

学说史研究是对宪法学自身理论体系发展的反思性研究。 从内部视角出发讨论宪法理论的流变

发展, 从外部视角考察学术理论与时代的互动, 有助于客观评价既有宪法学说, 发展宪法学的

理论体系。 宪法制度史研究注重探究宪法规范所依存的制度背景, 以及宪法规范设立的制度体

系, 它能够在规范、 事实、 历史三者之间架构起理论研究视角, 为完善相应制度、 建构具有解

释力的宪法理论提供助力。 宪法思想史研究能够促进对宪法概念、 宪法观念的反思, 辨识学术

理论的观念源流, 进而破除理论教条, 寻找契合当下的理论定位。
　 　 总之, 中国宪法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历史主义是构建、 识别、 塑造宪法学知识体系性、
自主性与中国性的重要途径。
　 　 (四) 面向现代化实践的宪法理论体系

　 　 法学作为实践科学, 必须注重对社会现实的回应。 宪法理论需要回应现代化的社会实践,
在规范与事实的互动中提出宪法学研究的新命题。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宪法理论, 既要强

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也要合理平衡本土性与开放性的关系。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的宪法学知识体系, 应当保持充分的开放与自信。 自主性不等同于封闭性。 越是自主的知识体

系, 越具有开放性, 并能始终保持变迁的内在动力与活力。 习近平指出: “ 坚持从我国实际出

·02·

法学研究 2023 年第 5 期

〔86〕
〔87〕

See
 

Jack
 

M. Balkin,
 

Lawyers
 

and
 

Historians
 

Argue
 

about
 

the
 

Constitution,
 

35
 

( 2)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345
 

( 2020) .
参见 [ 阿根廷] 卡洛斯·桑迪亚戈·尼诺: 《 慎议民主的宪法》 , 赵雪纲译,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44 页。



发, 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 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

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 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
 

〔88〕
 

在现代

化的历史进程中, 曾经出现过不同类型的理论范式与理论体系, 它们都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有

益的学理支撑。 然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变, 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已无法解释和回应

新时代背景下的现代化需求。 特别是, 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现代化实践是前所未有的, 没有现

成的理论可以照搬。 为此, 宪法学研究者必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出发, 认真反思已有

的学术范式, 努力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新范畴、 新范式, “不断提升中国宪法理论和

实践的说服力、 影响力” 。
 

〔89〕

Abstract:
 

The
 

current
 

Chinese
 

Constitution
 

provides
 

a
 

solid
 

constitutional
 

ground,
 

an
 

integrated
 

consti-
tutional

 

norm
 

system,
 

and
 

a
 

comprehensiv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the
 

Chi-
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meanwhile,
 

th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permeat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aking,
 

amend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evidenced
 

by
 

the
 

inclusion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the
 

modernization
 

of
 

in-
dustry,

 

agriculture,
 

national
 

defens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the
 

state
 

after
 

the
 

re-
form

 

and
 

opening
 

up,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norm
 

system
 

centering
 

on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state
 

goals
 

and
 

ob-
jectives

 

in
 

the
 

Preamble
 

of
 

the
 

Constitution
 

define
 

the
 

normativ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
zation.

 

The
 

norms
 

of
 

basic
 

state
 

policy,
 

fundamental
 

rights,
 

state
 

institution
 

system,
 

etc.
 

stipulated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
 

a
 

normative
 

basis
 

for
 

ensuring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s
 

not
 

only
 

a
 

necessity
 

but
 

also
 

an
 

ef-
fective

 

safeguard
 

for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regulatory
 

and
 

safe-
guarding

 

role
 

of
 

the
 

Constitution
 

in
 

achieving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text
 

of
 

the
 

Constitution
 

seriously,
 

apply
 

the
 

method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systematically,
 

concen-
trate

 

on
 

the
 

basic
 

categories
 

and
 

concept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construct
 

a
 

historically
 

aware
 

and
 

mod-
ernization-oriented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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